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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上理工〔2022〕107 号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
晋升实施办法（工程序列）》的通知 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经党委常委会审定，现将《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晋升实施办法（工程序列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     

印盖 2022 年 8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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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实施办法 
（工程序列） 

 

    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，鼓励在产学研方面取

得突出成绩、业绩成果卓著的教师脱颖而出，根据上海市及

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相关文件制定本办法。 
一、适用范围 

任现职以来在教学科研一线岗位工作，在工程应用领域

取得突出成果业绩的教师。 

二、岗位名额 

（一）由学校统筹设定，不占当年度下达各部门拟聘岗

位数。 

（二）每个一级学科每年每一级岗位原则上可推荐 1 人。 

三、正高级申报条件 

除满足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评

聘办法》规定的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所需的学术与技术

能力要求（国家级项目要求除外）外，申报人任现职以来取

得的成果（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）还需满足以下条件

之一： 

（一）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（不含机械工业科技进步

奖）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及以上（排名第 1 位），且近三年科

研经费到款（指收取管理费部分，以下同）100 万及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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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（不含机械工业科技进步

奖）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及以上（一等奖前 3 位，二等奖前 2

位），且近三年科研经费到款 200 万及以上。 

（三）近三年横向科研经费到款 500 万及以上，或通过

无形资产作价入股学校所占股份对应估值 500 万及以上，且

为融资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公司的主要贡献者（仅限转化专利

第一发明人和公司法人）。 

（四）近三年主持（第一负责人且第一单位）国家级军

工科研项目 2 项或学校军工科研生产资质支撑项目 1 项，且

累计到款经费 300 万元及以上。 

四、副高级申报条件 

除满足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评

聘办法》规定的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所需的学术与技术

能力要求，申报人任现职以来取得的成果（以上海理工大学

为第一单位）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（不含机械工业科技进步

奖）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及以上（一等奖前 3 位，二等奖前 2

位），且近三年科研经费到款（指收取管理费部分，以下同）

100 万及以上。 

（二）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（不含机械工业科技进步

奖）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及以上（一等奖前 5 位，二等奖前 3

位），且近三年科研到款经费 200 万及以上。 

（三）近三年横向科研经费到款 300 万及以上，或通过

无形资产作价入股学校所占股份对应估值 300 万及以上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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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融资金额不低于 300 万公司的主要贡献者（仅限转化专利

第一发明人和公司法人）。 

（四）近三年主持（第一负责人且第一单位）国家级军

工科研项目 2 项或学校军工科研生产资质支撑项目 1 项，且

累计经费到款 2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五、申报程序与考评原则 

（一）按照《上海理工大学教师职务及其他专业技术职

务评聘办法》规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程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参加校内思想政治素质、教育教学能力和科学研

究能力考核，以及学校组织的学术与技术能力同行评议。学

术与技术能力评议结果仅供参考。 

（三）校聘任评议需获得评议专家应到人数 2/3 以上同

意票方视为通过。 

六、本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上海理工

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“工程擂台赛”实施办法》（上理工

[2016]16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七、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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